对外交流合作处工作总结
对外交流合作处主要工作职能是学校的国际合作办学、外事管理、校企合作等工作，在校党委和主管校长的正确领导下，得到了学校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较好地完成了工作任务。下面将2013年上半年工作简要总结如下：
一、学校“国际合作办学工作”
学校在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学工作上的主导思想是通过选择国外高水平的职业院校、本科院校的合作与交流，促进学校在专业建设水平和学校知名度方面得到进一步提升。自2012年，我校积极开展与加拿大百年理工学院、英国Ulster大学等国外院校的合作，我校办学国际化取得了的突破性成果。
2013年我校与加拿大百年理工学院合作举办的“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获得辽宁省教育厅批准，该项目实施“2+1”办学模式，招生计划已经列入2013年高考招生计划，完成该项目教学内容的学生将获得加拿大百年理工学院的毕业文凭和我校的毕业文凭；积极探索通过校际合作形式实施国际化办学，与英国Ulster大学合作举办“国际会计”班，已经在管理工程系会计电算化专业试点，并通过单独招生考试录取国际会计班学生，该项目的我校毕业生在英国Ulster完成2年学习后，将获得Ulster大学的硕士学位。
二、学校“外事管理工作”
2013年上半年，我处负责学校有关出访计划、外事手续办理等工作，其中完成了我校赴境外团组的外事手续办理，有7人次赴境外参加考察和竞赛；目前正在进行的有赴澳大利亚、德国、瑞典等国家的4人次外事手续办理工作。组织开展2013年高职院校长海外培训项目、2013年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项目、辽宁省国家公派出国（地方合作项目）项目的申报工作。
起草了《因公短期出国（出境）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了因公出国（出境）办事流程，与学校纪委、党政办等部门密切协作，确保了我校外事工作安全。
三、学校“校企合作工作”
校企合作是对外交流合作处的职能之一。根据校领导对校企合作工作的指示，2013年上半年，我处继续对全校的校企合作项目执行审批统计工作，为系部校企合作出谋划策，共审核六项合作项目申报；起草了《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校企合作绩效指标体系》（初稿），进一步规范和促进了学校的校企合作工作。
四、现有的问题

国际交流和合作办学方面我校虽已取得突破性成果，但如何高效、稳定的实施国际化办学、国际智力资源引进尚需要积极探索，这就要求我处人员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和总结，逐步建成适合我校的国际合作模式。
校企合作涉及到学校的方方面面，我处虽在规范管理、鼓励校企合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仍未能深入了解系部利益核心，责、权、利不统一，存在管理漏洞。下一步我处将进一步深入系部，统一思想，提升我校校企合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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